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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國軍營內民用通信資訊器材申請異動單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連 絡 電 話    

申請異動事項 □申請□註銷 □申請□註銷 □申請□註銷 

申請異動事由 

□離（調）職 

□退伍/停役 

□標籤沿用 

□其他______________ 

□離（調）職 

□退伍/停役 

□標籤沿用 

□其他______________ 

□離（調）職 

□退伍/停役 

□標籤沿用 

□其他______________ 

用 途 

□公發裝備 

□任務採購 

□私人申請 

□公發裝備 

□任務採購 

□私人申請 

□公發裝備 

□任務採購 

□私人申請 

器 材 名 稱 

□智慧型手機 

□一般行動電話 

□其他______________ 

□智慧型手機 

□一般行動電話 

□其他______________ 

□智慧型手機 

□一般行動電話 

□其他______________ 

廠 牌    

機 型 ( 型 號 )    

申請設備規格： 

手機均需填寫 

筆電填寫 MAC 

MP3 不需填寫 

電子辭典不需

填 寫 

IMEI： 

 

S/N： 

 

MAC： 

 

IMEI： 

 

S/N： 

 

MAC： 

 

IMEI： 

 

S/N： 

 

MAC： 

 

記 憶 卡 
□隨機______GB 

□無 

□隨機______GB 

□無 

□隨機______GB 

□無 

管 制 標 籤 

編 號 
   

申 請 單 位 

承 辦 人    

申 請 單 位 

主 官 （ 管 ）    

審 查 意 見 

（資圖中心）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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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營內使用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已於    年    月    日，申請攜帶廠牌                  、

型別               之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入校，並完成「國軍營內民用通信資訊器材管理要

點」、「國軍資通安全獎懲規定」、「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民用通信資訊器材使用管理規定」

及「國軍保密工作教則」教育，為確保及維護國防機密資訊安全，特立此切結書，保證營內

使用私人通信、資訊器材期間，遵守下列事項，如有未遵規定使用，致發生國防機密資訊洩

密及資通安全違規遭查糾者；涉及刺探、蒐集國防、軍事機密或無故窺視、竊錄他人非公開

之活動、言論、資料等其他違規事項者，除應依國軍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外，如有涉（違）法

情形，分別依法移送軍法、司法機關辦理，絕無異議： 

一、 我沒有攜帶未奉核之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入校。 

二、 我沒有使用中國大陸品牌之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小米、OPPO、SUGAR 等)。 

三、 我會依規定將智慧型手機安裝 MDM 並上鎖。 

四、 我會完成手機異動申請及將 MDM 重新註冊移轉。 

五、 我入校時會主動出示手機 MDM 上鎖供衛哨檢查。 

六、 我沒有於校內故意破壞、關閉與移除 MDM，或以其他技術導致 MDM 無法發揮應有功能。 

七、 我有重置(即會移除 MDM)、關閉或移除 MDM 之需求，我會依規定完成申請及核可程序。 

八、 我不會將核准使用之管制標籤，轉至其他未經核准之民用通信資訊器材。 

九、 我沒有使用私人民用通信資訊器材編輯、處理及儲存公務資料或密級以上資訊。 

十、 我沒有於校內使用民用通信資訊器材之照相、攝(錄)影、定位打卡、熱點分享、藍芽傳

輸等功能。 

十一、 我會在核准區域及時機使用民用通信資訊器材，不會將民用通信資訊器材攜入禁制區 

十二、 我沒有非經奉准成立公務用即時通訊軟體群組。 

十三、 我不會將民用通信資訊器材不得與公用資訊設備及國軍軍網、民網、學網、內網及機

敏網路等搭接進行資料交換、傳輸或充電等行為。 

十四、 我不會使用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在網路散播、公開或儲存違反善良風俗之暴力、色情、

猥褻、詐欺及詆毀個人或單位名譽等相關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不當違反內部管理

或軍紀要求之行為。 

十五、 我使用民用通信資訊器材對外通訊內容，不會洩漏校內資訊。 

十六、 我如未遵規定，致發生洩密及違規事件，願接受懲罰，並配合繳交民用通信資訊器材

供調查，如有涉(違)法情形，願依法移送軍法、司法機關辦理，絕無異議。 

 

此致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立切結人：      （簽章） 
 

宣導人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